
 

華南產物 F37 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97 年 5 月 20 日 (97)產意字第 201 號函備查（公會版） 

98.12.29(98)華企字第 596 號函備查 

第一條 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

投保本「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

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承保之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因其個別

零件或組件之衰退、失效或缺陷及因而所致之損失，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但因外來意外事

故或該設備內部發生火災所致者，不在此限。 

第二條 實際價值之約定 

本公司對附屬於電腦斷層掃描設備之真空管(Tubes,Valves)之賠償責任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

際價值為限。實際價值按使用時間及次數，以新品重置價格乘以下列百分比計算之： 

一、 

附有高壓計時固定

陽極 X 光管 

附有計數設備旋轉型

陽極 X 光管 

操作時間(小時) 操作時間(小時) 

實際價值佔 

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400 10,000 100 
440 11,000 90 
480 12,000 80 
520 13,000 70 
600 15,000 60 
720 18,000 50 
840 21,000 40 
960 24,000 30 

1,080 27,000 20 
1,200 30,000 10 

 二、 

穩壓真空管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36 100 
39 90 
41 80 
44 70 
47 60 



 
49 50 
52 40 
55 30 
57 20 
60 10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 

 

 

 


